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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新光”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

责海泰新光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业务管理制

度；制作并保存持续督导工作底稿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

续督导工作制度，并制作了相应的

持续督导工作底稿 

2  

建立健全保荐代表人工作制度，明确保荐代

表人的工作要求和职责，建立有效的考核、

激励和约束机制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保

荐代表人工作制度 

3  

在持续督导期间，履行下列持续督导职责： 

（一）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和执行信息披露、

规范运作、承诺履行、分红回报等制度； 

（二）识别并督促上市公司披露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或者控制权稳定有重

大不利影响的风险或者负面事项，并发表意

见； 

（三）关注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况，督促上市公司按照本规则规定履行核

查、信息披露等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可能严重影响公司

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开展专项核查，

并出具现场核查报告； 

（五）定期出具并披露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

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保荐机构已针对上市公司的具体情

况，针对前述事项制定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的实施方案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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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4  

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内部制度、

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相关规则下的各

项义务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海

泰新光建立健全公司内部制度并严

格执行，并对海泰新光的内控制度

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海泰新光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并得到有效执行，能够保

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5  

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

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确保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已

充分进行信息披露，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 

6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

诺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

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

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

的救济措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

履行承诺事项的情况 

7  

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立健全并

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

份回购制度 

海泰新光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符合

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

制度,2022 年度拟安排现金分红回报

投资者 

8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司及其业

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

调阅资料、列席股东大会等方式，关注上市

公司日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有效识别并

督促上市公司披露重大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

项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

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

海泰新光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重大风险或重大负面事项 

9  

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机

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

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业务停滞或出现可能导致主要业

务停滞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 

（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四）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或核心技术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采取强制措施； 

（五）涉及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

大事项；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情形。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前述（一）至（四）项情况，

针对第（五）项保荐机构已发表意

见并披露 

10 
上市公司业务和技术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核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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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心竞争力和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

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或者产品销售出现重

大不利变化；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三）核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或者核心

技术许可丧失、不能续期或者出现重大纠

纷； 

（四）主要产品研发失败； 

（五）核心竞争力丧失竞争优势或者市场出

现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情形。 

1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现

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

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和日常经营

的影响、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二）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所持股份

80%或者被强制平仓的；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情形。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前述情况 

12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出现严重异常波动的，保

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及时

按照本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股票交易出现严重异常波动的情

况 

13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出的股份减持承诺，

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司股份是否合规、对上

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

存在未履行承诺事项的情况 

14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关注上市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督促其合理使用募集资

金并持续披露使用情况。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合

理使用募集资金并持续披露使用情

况 

15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需要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专

项现场检查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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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

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16 

上市公司未实现盈利、业绩由盈转亏、营业

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以上或者其他

主要财务指标异常的，保荐机构应当在持续

督导跟踪报告显著位置就上市公司是否存在

重大风险发表结论性意见 

202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海泰新光未

发生前述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医用成像器械领域内技术的研发及成果转化与光学、临床医学、人体工程学、

精密机械、系统软件等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行业参与者需精准、及时地掌握市

场需求和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不断进行新技术及新产品的自主创新研发，才能持

续保持核心竞争力。就研发和技术创新而言，客观上存在着研发投入大、未来研

发成果不确定等风险。 

（二）国内市场拓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目前，国内医用内窥镜市场仍以进口品牌产品为主，由于进口品牌产品具有

一定的先发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国内市场被进口品牌产品占据绝大部分

份额的局面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未来公司拟加大整机系统产品在国内的推广，

可能存在推广拓展效果不理想或无法快速、显著地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情况。 

（三）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随着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的业务和资产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员工人数也将

相应增加，这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内部控制、财务规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如

果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不能满足业务规模扩大对公司各项规范治理的要求，将会

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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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风险 

医疗器械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人们的生命健康及安全，

我国对该行业实行严格监管，并设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医疗器械的监督管

理工作。因此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受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及战略规划的影响较大。

近年来，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有利于医疗器械领域创新技术的

开发、升级及应用，加速产品推广，加强资本支持。未来，如果相关政策红利出

现变化或取消，将对发行人的经营及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五）国际贸易环境多变对公司海外销售可能影响较大的风险 

公司产品对外出口占比较高，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整体

环境和政策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发行人向境外客户的供货带来不利影

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 

（六）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部分产品销售、原材料的采购以外币进行结算。随着公司未来海外销售

和采购的规模不断扩大，若人民币汇率发生较大变化，将会引起以外币计价的公

司产品售价或原材料采购价格的波动，外汇收支相应会产生汇兑损益，进而会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476,821,312.39 309,674,984.51 5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2,569,601.64 117,730,495.69 5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8,680,318.38 94,005,585.14 7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4,375,771.45 104,005,918.8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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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末 2021年末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19,243,201.94 1,090,999,997.42 11.75 

总资产 1,393,534,642.98 1,181,785,162.62 17.92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0 1.41 48.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0 1.41 48.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4 1.12 7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86 12.66 增加 3.20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65 10.11 增加 4.5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12.56 13.35 减少 0.79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3.97%。主要是因为公司新产品的推

出以及国内外客户的需求增加，公司生产规模、销售规模进一步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的医用内窥镜产品和光学产品两类业务都获得了明显的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55.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 79.44%。主要是因为公司销售规模增大，盈利能力增强；除了收入增长

带动利润增长外，美元汇率的变动、活期利息收入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公司

利润的增长。扣非净利润增长率高于净利润增长率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获得的政

府补助比去年同期减少。 

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增长、货款回款及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同比基本持平，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同时为了减小疫

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公司加大了物料库存；另外，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同比减少以

及生产人员薪酬总额同比增加也有一定的影响。  



7 

4、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总资产同比分别增加 11.75%

和 17.92%，主要是因为公司主营业务增长，获得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增加。 

5、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增加 48.94%，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基本

每股收益同比增加 73.21%。主要是公司主营业务增长，获得的营业利润和净利

润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链集合优势 

与大部分医疗器械制造商聚焦于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不同，公司围绕核心光

学技术和微创应用技术逐渐外延积累了光学、精密机械、电子和数字图像的复合

技术，形成了内窥镜、光源、摄像系统、核心光学模组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工

艺实现、生产制造和质量检验的垂直整合能力；可为客户提供从核心部件、关键

设备到系统集成的完整解决方案，为公司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长期发展战

略提供技术基础。 

2、市场准入优势 

高端医用内窥镜行业具有技术、资金、品牌等多种市场壁垒，生产企业的产

品需经过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注册，符合相应的医疗器械质量标准和监管条例

方能上市销售，对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综合要求较高，认证周期亦较长。此外，

国际顶尖医疗器械公司对供应商，尤其是合同制造商有着严格的遴选制度，考核

因素包括核心技术、内部管理、服务能力和客户满意度等各个方面。公司凭借较

强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技术开发、质量控制及企业管理能力，借助市场对新技术、

新产品的需求契机打开了国际顶尖医疗器械公司的供应链窗口。经过 10 余年的

合作，公司与国际顶尖医疗器械公司的合作逐渐深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在此

过程中，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全球化经营经验，在国际医疗器械行业内也逐渐建立

了较好的口碑和企业形象，已经具备了先发的国际资源优势，能够与国际先进医

疗器械制造企业进行良好互动，快速设计并生产出符合其更新换代需求的配套产

品的能力。同时，公司在国际医疗器械行业建立起的良好口碑也逐渐影响到国内

相关的医疗行业，为公司在国内市场建立自主品牌，开拓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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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沿技术创新与应用优势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研发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建立了多

层次的研究开发组织体系，并拥有高素质、国际化、多学科交叉的技术人才团队。

公司研发团队中共有研发人员 127 名，占公司人数的 14.87%，主要核心人员均

具有在相关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医疗器械

行业经验和全球化视野，制定了符合公司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的企业发展战略，

为新产品研发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公司多年来在医用内窥镜器械领域和光学产品领域技术上不断开拓创新，在

该领域实现了多项核心技术，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32 项，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

及省市重点科技项目。凭借多年深耕医用成像器械领域的经验积累，公司建立了

光、机、电等多学科综合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可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

曾率先实现 LED 光源替代氙灯、将荧光光源和荧光腹腔镜应用于内窥镜整机系

统。 

同时，公司长期与国际顶尖医疗器械公司合作，使公司能够准确把握全球高

端医疗器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此外，公司密切关注产业动态，积极顺应技术发

展趋势，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更新迭代，始终走在科技创新前沿。公司已

掌握多项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具有快速匹配客户需求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 

综上，光学是与临床应用创新率先结合的技术基础，而公司已掌握现代光学

技术平台所涉及的光学设计、制造、集成和检验等多项核心技术，可迅速而且紧

密的结合临床应用，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临床难点。 

4、质量管理优势 

公司建立之初，就将质量控制能力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大力建设。公

司以“持续提升产品性能，严格控制产品风险，切实保证产品质量，充分满足顾

客需求”为质量方针，在 2005年已建立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严格按照管

理体系的要求进行质量管理，这为公司在光学行业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和优质的国

际客户资源，包括多家国际一流的医疗器械公司。医疗器械的质量安全性直接关

系患者的生命和健康。针对医疗器械的生产和质量管理，公司建立了子公司奥美

克医疗，采用更加严格的 ISO 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并结合中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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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器械质量管理要求，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目前，公

司医用内窥镜产品已经通过了中国 NMPA、美国 FDA、欧盟 CE、韩国 MFDS和巴西

INMETRO的现场审核，质量管理能力已经能够满足全球主流国家和地区对医疗器

械的质量管理要求，为公司开发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报告期内发生的导致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影响分析

及应对措施 

不适用。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59,899,353.40 41,342,913.09 44.88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59,899,353.40 41,342,913.09 44.88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 
12.56 13.35 减少 0.79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公司持续研发投入推进产品及技术创新，通过不断优化和迭代公司产品，满

足客户需求，实现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支出、股份支付费用、

材料投入增加以及新项目的开展等综合导致研发投入增加。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申请 42项，新增授权专利 33项。公司成功获得了

1 款共聚焦显微影像仪、1 款内窥镜荧光摄像系统的注册证和生产许可，已备案

LED手术照明灯 2款、数码生物显微镜 1款。 

共聚焦显微影像仪与消化道和呼吸道内窥镜配合使用，共聚焦探头通过内窥

镜的工作通道进入人体体腔，对管腔黏膜及周围组织的细微结构进行共聚焦激光

成像；内窥镜荧光摄像系统预期与光学内窥镜等光学镜头和荧光造影剂吲哚菁绿

配合使用，在内窥镜手术中提供实时的可见光影像及近红外荧光影像；LED手术

照明灯用于手术室和治疗室，对患者的手术或检查区域进行局部照明，是手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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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系统的组成部分；数码生物显微镜用于对临床样本的显微放大观察。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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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9,351.6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99.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404.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①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②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③=②-①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④=②/①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否 10,683.63 10,683.63 3,997.02  11,558.93 875.30 108.19 

2022年 8

月 

不适

用 
是 否 

青岛研发及实验中心

建设项目 
否 17,836.00 17,836.00 4,014.98  12,859.02 -4,976.98 72.1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否 

青岛营销网络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 
否 10,198.00 10,198.00 65.82 334.90 -9,863.10 3.28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否 

淄博内窥镜医疗器械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44,519.42 44,519.42 122.15 1,651.69 -42,867.73 3.7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00 3,000.00 -  -   -3,000.00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否 

合计 - 86,237.05 86,237.05 8,199.97  26,404.54 -59,832.51  30.6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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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详见“1、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详见“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3、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

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自 2022 年 8月投入

使用，项目使用范围较广，涉及生产产品种类较多，无

法准确计算统计该项目收益情况 

1、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万元） 

1 内窥镜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279.53 

2 研发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 4,439.02 

3 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967.94 

4 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42.44 

合计 8,828.93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以自筹资金对内窥镜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研发及实验中心建设项目、青岛内窥镜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营销网络及

信息化建设项目，投入金额共计人民币 8,828.93 万元。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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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发行银行

/券商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认购日 到期日 

中泰证券 
世纪证券固定收益凭证

“世纪稳盈”T8 号 

本金保障型固定

收益凭证 
5,000.00 3.60% 2022/1/20 2022/10/17 

中泰证券 
华兴证券收益凭证华兴

添彩 5号 

本金保障型固定

收益凭证 
3,000.00 3.60% 2022/2/17 2022/11/16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

鑫宝”2月期 306 号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1,000.00 2.20% 2022/10/21 2022/12/19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

鑫宝”2月期 307 号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3,000.00 2.20% 2022/10/25 2022/12/26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凭证“安盈添利”

第 2126期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900.00 3.10% 2022/10/26 2022/12/26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安

鑫宝”1月期 636 号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3,000.00 2.08% 2022/11/22 2022/12/21 

中泰证券 
中泰证券收益凭证“尊

享”1月期 24号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313.00 2.18% 2022/11/24 2022/12/26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3034期

（3个月早鸟款） 
结构性存款 19,000.00 3.15% 2022/1/17 2022/4/17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3517期

(1个月早鸟款)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3.10% 2022/4/25 2022/5/25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3607期

(3个月早鸟款)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3.10% 2022/6/13 2022/9/13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3555期

（3个月早鸟款） 
结构性存款 7,000.00 3.10% 2022/5/16 2022/8/16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3742期

(3个月早鸟款) 
结构性存款 7,000.00 3.05% 2022/8/22 2022/11/22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4,000.00 3.30% 2022/1/14 2022/4/14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3047期

（3个月早鸟款） 
结构性存款 4,000.00 3.15% 2022/1/24 2022/4/24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4,000.00 3.00% 2022/3/4 2022/3/31 

浦发银行 
公司稳利 22JG5002期

（1月特供 B款）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20% 2022/2/7 2022/5/7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3,000.00 3.22% 2022/4/18 2022/7/14 

宏信证券 
宏信证券宏增利 4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固定收益类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000.00 5.00% 2022/4/22 2022/10/21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2,000.00 3.20% 2022/7/21 2022/10/19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500.00 2.50% 2022/10/20 2022/10/31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500.00 2.80% 2022/11/1 2022/11/30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500.00 2.80% 2022/12/1 2022/12/29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6,000.00 2.87% 2023/1/10 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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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银行

/券商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认购日 到期日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500.00 2.87% 2023/1/10 2023/2/10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6,000.00 3.02% 2023/2/13 2023/5/15 

青岛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1,500.00 3.02% 2023/2/13 2023/5/15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计提的投资收益总额为人民币 839.98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2022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

股份存在以下减持情形： 

姓名 职务 
年初 

持股数 

年末 

持股数 

年度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因 

郑今兰 

监事会主席 

奥美克生物信息总经理 

光学事业部总经理 

80,000 60,000 -20,000 个人资金需求 

2022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

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